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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蓝科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7 年，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易华

录”）联合江苏鼎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鼎驰”）组成联合投标

体，中标“淮海数据湖基础设施项目 PPP项目”，项目总投资金额约为 39.8亿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月 26日巨潮资讯网发布的《重大工程预中

标公告》。为保障该项目的顺利实施，联合投标体各成员拟与徐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蓝科数据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SPV公司”）。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项目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对外投

资权限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属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介绍 

1、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政府方出资代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673906392P 

法定代表人：黄海均 

注册资本：28,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6年09月01日 

住所：徐州市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办公楼505-510室 

经营范围：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国有资产产（股）权交易；国

有资产投资、租赁、收购；投资项目的招标、投标；经营管理授权范围内的集体

资产；开发区的建设和管理；土地一级开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

销售。 

2、江苏鼎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标联合体成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678317669R 

法定代表人：贾志伟 

注册资本：3,15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8年07月21日 

住所：徐州市铜山区驿城村长安路西、陇海路南 

经营范围：计算机系统集成、安装；安防监控系统集成、安装；计算机设备、

网络设备、办公用机械销售、维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通讯器材（地面卫

星接收设备及无线电发射设施除外）安装；五金交电、音响设备、工业自控设备、

环保设备销售；环保信息工程、工业自控设备、数学化档案工程技术设计、开发、

技术服务、成果转让；环保信息工程施工；防雷工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建筑

智能化工程设计、施工、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三、投资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蓝科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核准为准）。 

2、拟注册资本:49,287.08 万元人民币。 

3、投资主体：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江苏鼎驰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项目拟建地址：江苏省徐州市 

5、主营业务：负责淮海数据湖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

和移交工作。 

7、股权结构 

序号 股本金来源 出资金额（万元） 占总股本金的比例 

1 
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8,871.67 18% 

2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9,572.25 60% 

3 江苏鼎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843.16 22% 

总计 49,287.08 100% 

四、设立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设立目的 



根据协议约定，为保障淮海数据湖基础设施项目的顺利实施，徐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作为本项目的实施机构，授权徐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作为出资方与易华录、江苏鼎驰共同成立 SPV

公司负责淮海数据湖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移交工作。政

府将授予项目公司特许经营权，采用“使用者付费+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的回

报机制，有利于撬动社会资本方的积极性和活力，保障淮海数据湖基础设施项目

的顺利实施。 

（二）资金来源  

拟使用易华录的自有资金。  

（三）存在的风险 

1、 法律及合同风险 

虽然现阶段国家正在大力推进 PPP模式，但目前尚无PPP方面的法律性规定，

存在现有 PPP立法层次较低、效力较差、相互之间存在某些冲突、可操作性差等

问题；同时由于 PPP模式项目的历时比较长，而当前我国的 PPP 模式发展尚在起

步阶段，相应的法律法规还在不断的完善和健全的过程中，所以法律变更会成为

一个潜在的风险；此外，还存在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政策变更给项目带来的风险；

以及合同文件设计不合理、无弹性、含糊不清等原因，从而造成项目实施受损。 

2、 项目建设风险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可能存在设计错误/模糊、可建造性差、或是相关规范

标准变化、合同变更、业主变更等原因引起的工程建设变更，或者由于所需技术

不成熟、难以满足预定的标准和要求、或者适用性差、迫使项目实施机构追加投

资进行技术改造。或者存在建设用地发生严重危害地质导致的项目成本增加、工

期延长等风险。或者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项目无法按时、按量完成，其具体表现

为建设工期拖延、成本超支、项目投产达不到设计预定目标。此外，还存在由于

项目的投资金额较大，存在融资困难等风险， 

3、项目运营风险 

在项目的运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由于宏观经济、社会环境、人口变化等其他

因素导致的市场需求变化，由于各种原因（如技术不纯熟）造成产品或服务供给

不能满足现实市场需求或需求过剩等。 



（四）对公司的影响 

淮海数据湖基础设施项目是央企与地方政府充分合作共建的示范工程，是易

华录数据湖战略的先行先试，具有较强的示范效应。数据湖作为城市新一代信息

化基础设施，集海量存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应用于一身，通过充

分挖掘城市数据，吸引产业数据，服务企业应用，为打造大数据生态圈构建了可

靠、高效的基础，聚合并带动一个多层级、多产业的生态体系的构建。该项目采

用 PPP模式，通过设立 SPV公司，将项目风险、资金风险进行有效隔离，同时引

入基金、银行等多种融资模式，职责分明，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该项目的顺利

实施和运营，将有助于公司向“以数据为核心的智慧城市运营商”的战略转型，

将对公司业务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合作期内，项目公司负责约定区域内的园区建设、城市数据湖、城市大数据

应用等内容的投融资、设计、建设、运营、运营工作，并以合作区域内产生的园

区经营收入、数据湖经营收入及其他合理收入等覆盖项目公司建设成本、运营成

本及合理利润，不足部分政府支付可行性缺口补助，将有效保障公司项目利益。 

淮海数据湖基础设施项目的中标，表明公司数据湖业务逐步被理解和接受，

是公司数据湖战略快速推进的关键；淮海数据湖基础设施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为

易华录实施数据湖业务积攒丰富的实战经验，起到领头示范作用，从而带动公司

数据湖业务在全国范围的快速推进。 

该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深入探索 PPP模式，丰富公司运用 PPP

模式进行项目建设、融资等的实战经验，增强其资源的利用效率，巩固公司在区

域市场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使公司传统业务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

推进下，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带动公司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深入发展，提

升公司各产业的版块的竞争力与区域市场的影响力，从而强化区域市场的占有力。 

五、备查文件   

1、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淮海数据湖基础设施项目采用 PPP模式实施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14日 




